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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看《民法典》如何守护你
结婚、买房、生子，都是人生大事，此时

的你更加成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更

多财产， 可能在所从事行业内有了一定知

名度，看《民法典》如何保障你安居乐业。

问
小赵的女友患有重大疾病 ，

但一直对小赵隐瞒， 婚后被

小赵发现，能请求离婚吗？

答：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

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

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

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问
孩子名字选取姓氏

有哪些规则？

答：《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规

定，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

选取姓氏：

（一）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

氏；（二） 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

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 有不违背公序

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问
一对夫妻已经有子女， 可以

再收养孩子吗？

答：若符合条件，只有一名子女的收

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若收养孤儿则不

受是否有子女的限制。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规定，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

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

养子女的疾病；

（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

违法犯罪记录；

（五）年满三十周岁。

第一千一百条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

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一名子女的收养人

只能收养一名子女。

收养孤儿、 残疾未成年人或者

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前款和

本法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限制。

问
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的车位

对外开放收费、 小区公共电

梯内贴广告的收入，属于谁？

答：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

有。 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物

业应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

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 建筑区划内的绿

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

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建筑区划内

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

房，属于业主共有。

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 建设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

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

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第九百四十三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

务的事项、负责人员、质

量要求、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履行

情况， 以及

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

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

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问
70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到期后怎么办？

答：自动续期。《民法典》第三百五十

九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

的，自动续期。 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问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

吗？

答：可以。《民法典》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相关规定作了完善，以适应“三权分

置”后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

《民法典》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土

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

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 未经依法批准，

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

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

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澎湃新闻）


